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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采云采购汽车供货合同

订单编号：2431451000000884404

合同编码：34172120250704000002

甲 方（销售方）： 安庆同华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
乙 方（购买方）： 东至县公安局 合同签订地： 安庆市

甲、乙双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

一致的基础上，就乙方向甲方购买汽车事宜达成一致，并签订本合同，以供双方遵守执行。

一、购买车辆规格、数量、价款

品牌名称 颜色 数量（辆） 单价（元） 合价（元） 备注

江淮 QX PHEV 劲能 白色 1 127900.00 127900.00 无

合同总金额（人民币,元）：
小写：127900.00 元

大写：壹拾贰万柒仟玖佰元整

备注：

①以上车价含 13%增值税，不含办理车辆上牌手续、购置税、保险费及车辆抵押等各种税费；

②乙方不需承担各种加急费、运费、出库费。

二、付款方式

1.乙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7 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合同全款，合计人民币壹拾贰万柒仟玖佰

元整（小写：¥127900.00 元），乙方未付清全款前车辆所有权仍属于甲方所有，自车辆正式交付

之时起，该车辆的损毁灭失等风险责任由甲方转移至乙方。

2.乙方须将车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，具体账户信息如下：

单位名称：安庆同华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40800328031011U

地址电话：安徽省安庆市开发区中山大道以南、舒怡家居以西、孚玉路以东 0551-5688666

开户行及账号：中信银行安庆分行 7511010182600148990

3. 乙方开票信息：

单位名称：东至县公安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3418210032868681

三、交车时间、地点及提车方式

1.交车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个工作日。

2.甲方将车辆交付至乙方指定地点，地点为：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东流路 1 号 。

3.甲方在向乙方交付车辆时，须同时提供

①销售发票；②车辆合格证；③保修手册；④车辆使用说明书；⑤随车工具等。

https://kjxy.anhui.zcygov.cn/items/1940559478060594?utm=web-trading-backstage-front.a72afec.c2309211407.1.b92652b058a511f094aff19aa74625a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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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质量要求

1.本合同约定的车辆，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汽车产品标准，并符合生产厂家出厂检验标准，符合

安全驾驶和说明书载明的基本要求，符合当地人民政府关于尾气排放的标准。

2.本合同约定的车辆，必须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公布、备案的汽车产品目录上的产品，并能通过
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检测，可以上牌行驶的汽车。

3.甲方必须保证汽车为新车，保证汽车的外观没有任何损坏，不得出现掉漆、磨损等现象。

4.甲方保证向乙方出售的车辆，在交给乙方使用前已做必要的检验和清洁。

五、车辆交付及验收

1.车辆交接时当场验收，乙方应对所购车辆外观和基本使用功能等认真检查、确认。如对外观（颜

色、瑕疵）有异议，应当场向甲方提出。

2.乙方验收车辆无误后，甲方向乙方交付汽车及随车文件。双方签署车辆交接书，即为该车辆正

式交付。自车辆正式交付之时起，该车辆毁损、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。

六、质保及售后服务

售后服务：

甲方提供的车辆应按照质检总局颁布的《家用汽车产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责任规定》(也称“汽车

三包法”)进行售后及维保。

七、争议解决和生效

1.因合同履行发生纠纷，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，也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。协商不成时，向原告

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2.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。

3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 方： 安庆同华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乙 方： 东至县公安局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：闾军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：

签署日期：2025 年 7月 4 日 签署日期：2025 年 7 月 4 日
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40800328031011U 纳税人识别号：1134000035856314X3

地址：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 地址：东至县政务新区至德大道


	订单编号：2431451000000884404

